附錄一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
國立宜蘭大學電子系/OOOO實驗室   
	類別
	項次
	項目
	查核結果
	說明

	
	
	
	已完成
	未完成
	不適用
	

	實務管理
(電氣危害預防)
	18
	18-1
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，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、設備之虞者，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。(設施規則246)
	V
	
	
	

	
	
	18-2
雇主對於使用之電氣設備，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，於非帶電金屬部分施行接地。(設施規則239-1)
	V
	
	
	

	
	
	18-3
雇主對於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（電熱器之發熱體部分，電焊機之電極部分等，依其使用目的必須露出之帶電部分除外），如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，有因接觸（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，以下同）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，應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。(例如：電氣開關箱之中隔板) (設施規則241)
	V
	
	
	

	
	
	18-4
雇主為避免漏電而發生感電危害，應依下列狀況，於各該電動機具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，具有高敏感度、高速型，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：(設施規則243)
一、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。(攜帶式砂輪機、電鑽等)
	V
	
	
	

	
	
	二、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、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。
	
	
	V
	

	
	
	三、於建築或工程作業使用之臨時用電設備。
	
	
	V
	

	
	
	18-5
發電室、變電室、或受電室內之電路附近，不得堆放任何與電路無關之物件或放置床、舖、衣架等。且電氣設備前方，至少應有八十公分以上之水平工作空間。(設施規則275、268)
	V
	
	
	

	
	
	18-6
雇主對於易產生非導電性及非燃燒性塵埃之工作場所，其電氣機械器具，應裝於具有防塵效果之箱內，或使用防塵型器具，以免塵垢堆積影響正常散熱，造成用電設備之燒損。(設施規則251)
	
	V
	
	

	
	
	18-7
雇主對勞工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，或於鋼架等致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，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，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。(設施規則250)
	
	
	V
	

	
	
	18-8
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、修理等活線作業時，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，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。(設施規則256)
	V
	
	
	營繕組維修穿戴絕緣手套

	
	
	18-9
雇主使勞工於接近低壓電路或其支持物從事敷設、檢查、修理、油漆等作業時，應於該電路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。但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從事作業而無感電之虞者，不在此限。(設施規則257)
	V
	
	
	營繕組維修穿戴絕緣手套

	
	
	18-10
配電盤及配電箱之現場標識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用電設備裝置101-18)
一、電路標識：
(一) 每一電路應有清楚而明顯之用途標識，且標識內容應明確。
(二) 備用之過電流保護裝置或開關應予標示。
(三) 配電箱箱門內側應放置單線圖或結線圖，並在配電盤內每一開關或斷路器處應標識負載名稱及分路編號。
	
	
	
	

	
	
	二、配電盤及配電箱應有明顯標示電源回路名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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